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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THB(T)  4 /4651/85  

 

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 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 

引言  

  

 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

行政長官指令，向立法會提交《 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 (修

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)(載於附件 A)。  
 

 

理據  

 

2 .  東區海底隧道 (“東隧 ”)為期 30 年的「建造、營運及移

交」專營權將在二零一六年八月七日屆滿。「建造、營運

及移交」專營權屆滿時，東隧即會歸屬政府並成為政府隧

道。我們要為東隧成為政府隧道後的營運和管理提供所需

的法律基礎，也要廢除規管東隧以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

模式營運的法例。  

 

3 .  政府接收東隧的安排，與一九九九年海底隧道 (“海

隧 ”)的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專營權屆滿時的安排相若，隧

道的實際運作將不會有任何改變。現行隧道費水平將維持

不變。涉及交通標誌、運載危險品許可證的申請程序等的

道路交通規例亦不會受到影響。整體來說，對隧道使用者

而言，政府接收東隧之前或之後對於他們並沒有分別。  

 

立法建議  

 

4 .  東隧由政府接收後，與其他政府隧道一樣，將歸納入

《行車隧道 (政府 )條例》 (第 368 章 ) (“《條例》 ”)及其附屬

法例的法律框架之內。《條例草案》旨在把東隧加入《條

例》適用的隧道名單內，以及修訂《行車隧道 (政府 )規例》

(第 368A 章 ) (“《規例》 ”)，其中主要的修訂包括：  



 

2  

(a)  修訂隧道費的收費表，將向通過東隧的車輛收取的現

行隧道費，納入其內；及修訂移走費 1和許可證費 2的

收費表 3；以及  

 

(b )  訂明若干與東隧運作有關的規定，包括須領有許可證

才可通過東隧的車輛類別、對運載危險品車輛通過隧

道所施加的限制，以及在東隧使用的交通標誌和道路

標記。  

 

5 .  《東區海底隧道條例》 (第 215 章 ) (“《東隧條例》 ”)

及其附屬法例為東隧作為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隧道提供

法律基礎。《條例草案》旨在於該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

專營權屆滿時，廢除有關法例。  

 

6 .  《條例草案》亦訂明所需的保留條文和過渡性安排，

以確保在廢除《東隧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後，政府如需要

繼續處理某些事宜，就該等事宜所獲取、產生或引致的權

利、特權或責任，均不會受到影響。  

 

7 .  此外，《條例草案》包括若干相應修訂，以廢除在其

他法例中有關《東隧條例》或專營公司的提述。例如，《公

職指明公告》 (第 1C 章 )有關《東隧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

提述將會被廢除。第 1C 章的相關條文，指明根據《東隧條

例》及其附屬法例行使有關權力或執行職務的公職 (即運輸

及房屋局局長及運輸署署長 )。  

 

 

條例草案  

 

8 .  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
 

(a)  《條例草案》第 2 部 (第 3 至 5 條 )修訂《條例》。《條

例》第 3(1)條訂明《條例》適用於名列《條例》附表

的隧道。《條例草案》第 5 條在該附表內加入東隧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凡車輛在隧道內引起阻塞均會被移走，車主可能要繳付移走費。  

 
2  與海隧的規定一樣，高度或重量超出限制的車輛，均須領有許可證才

可通過東隧。車主須繳付許可證費，才獲發許可證。  
 
3  東隧的移走費及許可證費將與其他政府隧道同類的收費看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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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部 (第 6 至 18 條 )修訂《規例》。《規

例》就包括管制和規管名列《條例》附表的隧道內的

車輛交通及使用者的事宜，訂定條文。《條例草案》

第 3 部對《規例》作出雜項修訂，以將《規例》的適

用範圍擴及東隧；  

 

(c)  《條例草案》第 18 條修訂《規例》附表 2，以將根

據《東隧條例》可向使用東隧者徵收的現行隧道費納

入其內；  

 

(d )  《條例草案》第 19 條廢除《東隧條例》及其附屬法

例；  

 

(e)  《條例草案》第 20 條訂明所需的保留條文及過渡性

安排；及  

 

( f )  第 4 部第 2 分部包含對數條條例及附屬法例作出的相

應修訂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9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︰  

 

 

 

 

刊登憲報  二 零一 五年 十二 月十 一

日  

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 零一 五年 十二 月十 六

日  

 

 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 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 

 

另行通知 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10 . 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財 政 和 公 務 員 會 有 影 響 ， 詳 情 載 於    

附件 B，但對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生產力、競爭、家庭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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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議題均無影響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

條文，而且不會影響《條例》及《規例》現行的約束力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1 .  我們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，就建議的法例修訂諮

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(“事務委員會 ”)。事務委員會並無

反對把東隧納入《條例》的法律框架內的立法建議。事務

委員會委員較為關注政府何時會透過調低東隧及西區海底

隧道 (“西隧 ”)的收費，合理分布三條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。

部分委員亦促請政府考慮回購西隧。事務委員會在會議中

通過一項動議，要求政府在收回東隧後，盡快調低東隧收

費，同時將海隧和東隧的盈餘撥入基金，以用作回購西隧

或推出優惠措施，從而改善三條過海隧道交通流量分布不

均的情況。  

 

12 .  政府早前表示會研究如何使三條過海隧道的交通流

量合理分布，以紓緩過海隧道 (特別是海隧 )的擠塞情況。在

東隧的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專營權屆滿並移交政府後，

三條過海隧道當中有兩條屬政府擁有。屆時，政府會有更

大彈性去設計收費調整方案以合理分布交通流量。不過，

任何收費調整方案，均須把三條過海隧道一併考慮。東隧 (尤

其在其連接道路 )的交通情況正日漸轉差。假若政府只調低

東隧的收費水平，轉往東隧的車流幾乎肯定會令九龍東及

港島東的交通情況進一步惡化至無法忍受的程度。西隧目

前的車流儘管未達其設計容量，但卻受連接道路的交通情

況所局限。當中環灣仔繞道開通後，將有助紓緩西隧連接

道路的擠塞情況，讓政府在制訂過海隧道交通合理分流整

體方案時，有更大空間考慮實施一個全面涵蓋三條過海隧

道的收費調整方案。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工作，在適

當時候諮詢事務委員會及公眾。  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13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發出新聞稿，亦會

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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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 

 

14 .  東隧連接港島鰂魚涌與九龍東茶果嶺，是繼海隧後第

二條以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模式營運的隧道。政府於一

九八六年把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專營權批予新香港隧道

有限公司，為期 30 年。同年，政府制定《東隧條例》，規

管專營期內東隧的興建、營運及維修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15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3509 8192

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林瑋琦女士聯絡。 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 



A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附件 B 

 

 

建議對經濟、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 

 

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 

 立法建議可確保東隧可以順利及無縫地由專營公

司移交予政府，也可令屬三條策略性過海隧道之一的東

隧往來交通安全有序。  

 

 

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 

 

2 .  立法建議可讓政府按照現行的收費，直接向東隧

使用者收取隧道費。根據專營公司經審計的帳目，截至

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內，隧道費收入為

8 .015 億元。  

 

3 .  與其他政府隧道 (包括海隧 )的做法一樣，政府每

年會向東隧的「管理、營運及維修保養」承辦商支付管

理費，該筆管理費會從政府的隧道費淨收入中扣除。  

 

4 .  在政府接收東隧後，運輸署、路政署、機電工程

署及多個其他部門將需要額外資源，以監察「管理、營

運及維修保養」承辦商的表現，以及進行東隧的主要維

修保養工程等工作。有關的資源分配將按照既定機制處

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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